关于认定胡子烨等12名学生劳动实践学时的公示
根据《山东航空学院劳动教育与实践课程劳动实践环节工作实施方案》相关规定，为鼓励学生参与校园服务实践，经学生自荐，学生公寓管理中心统筹安排，2025年11月24日至2025年11月30日，胡子烨等3名学生参与学生公寓志愿服务活动，根据值班时长，现对胡子烨等3名学生生产劳动课学时予以认定公示。
本次公示期为两个工作日（自公布之日起）。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反馈至邮箱：sdhkxyxsgy@163.com或者致电0543-3195166。现将名单公布如下，详见附件1。

胡子烨	化工与材料学院	25应化本2  	0.5学时
胡子烨	化工与材料学院	25应化本2  	0.5学时
宋永琪	化工与材料学院	25应化本2 	0.5学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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